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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組織規程 
教育部 114 年 12 月 1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0125804 號函核定。 

(修正第 4、8、12、15、19、20、24、30、38 條條文，自 115 年 2 月 1 日生效。) 

 
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私立學校法之規

定，訂定「實踐大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大學校本部(亦稱臺北校區)設於臺北市中山區大直街七十號，另設

高雄校區於高雄市內門區內南里大學路二００號。 
 
第三條 本大學以研究生活科學知能，培育人才，服務社會，增進國民生活福

祉與生命意義為宗旨。 
 
第四條      本大學以「教研並進之生活科學大學」為定位，以培育才德兼備，具

人文關懷、生活創意、科學素養與國際視野的實踐人為教育目標，並

以創新、實踐、至善的辦學理念，達成「華人世界最佳生活科學大學」

的發展願景。 
 
第五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大學。

校長之產生，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

育部核准聘任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後得連任之。

校長任期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本大學如符合大學評鑑辦法第九條之規定，其校長之遴聘或連任之年

齡，得依該辦法第十條及私立學校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辦理，但以不

超過七十五歲為限。 
 
第六條 校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依序由臺北校區副校長、國際暨兩岸事

務副校長、派駐高雄校區副校長、教務長代理校長職務。 

 
第七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就副教授以上

之教師中遴選，必要時得以契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 
 副校長之遴聘，由校長聘兼或聘任，其任期以不超過校長任期為原則

。 
 
第八條      本大學設教務、入學服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圖書暨資訊

、國際事務七處，分別置教務長、處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圖資長、國際長各一人，分別主持教務、入學服務暨招生、學生

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圖書暨資訊、國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事宜。教

務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處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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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兼任；

圖資長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兼任；國

際長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九條      本大學設各學院，下設各學系及研究所，視需要並得設跨系、所、院

之學位學程，明細如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

程設置表」。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得視需要，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增設、調整或變更系所班組，附表應依本規程修正程序隨同修

正。 
 
第十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理院務。院長須具教授資格，由校長組

織各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薦請校長擇聘之，任期三

年，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得連任。 
 各學院下設學系及研究所之數量達五個以上規模者，得置副院長一

人，由校長組織各學院副院長遴選委員會，就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中

遴選二至三人，薦請校長擇聘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院務會議

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得連任。 
 院長、副院長如因不適任之事由，得由校長組織免兼諮詢委員會討論

後，報請校長予以免兼。 
 院長、副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與辦法及前項免兼諮詢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第十一條   本大學各學系置主任一人，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管理學院創意產業

博士班置主任一人，辦理系、所務，由校長組織各學系所主任、所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二至三人，送院長報請校長圈選

後聘兼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送院長報請校長

核定後，得連任。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理學程事務；未置主

任者，其學程事務由相關學系主任、所長或院長兼辦之。學位學程主

任之資格、任期及產生方式，比照系主任規定。本規程附表「國際學

程」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各該學位學程主任或自支援設立學位學程

之學院、學系、研究所之院長、系主任、所長或與各該學位學程相關

專長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一聘兼之。 
 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如因不適任之事由，得由校長組織免兼

諮詢委員會討論後，報請校長予以免兼。 
 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與辦法及前項免兼諮

詢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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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大學設共同課程委員會，負責通識教育之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等

事項。置主任委員，須具教授資格；下設通識教育一中心、通識教育

二中心，掌理通識教育人文、社會、自然之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

語言一中心、語言二中心，掌理英外語教學與活動；體育一、二室，

掌理體育教學、體育活動與體育場館設備之管理，並依功能性分設教

學研究組、活動競賽組及場地設備組。各中心及各室置主任一人，由

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兼任。 
共同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 
 
第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十三條   教務處掌理註冊、課務、教學發展及其他教務事項。分設註冊課務一

組、註冊課務二組、教學發展一中心、教學發展二中心。各組、中心

置組長或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教學發展一、二中心之設置辦法另

定。組長、主任及職員，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十三條之一 入學服務處掌理招生及入學考試相關事項。分設入學服務一中心、

入學服務二中心。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任用

之。 
 
第十四條   學生事務處掌理心理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職

涯發展、校友服務及其他輔導事項。分設生活輔導一組、生活輔導二

組、課外活動指導一組、課外活動指導二組、衛生保健一組、衛生保

健二組、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一組、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二組、諮商

輔導一中心、諮商輔導二中心及軍訓室。 
 諮商輔導一中心、諮商輔導二中心各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並得

依心理師法、社工師法置心理師、社工師等專門技術人員若干人；軍

訓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

至三人中擇聘之；另置軍訓教官及護理教師若干人，負責軍訓護理課

程之規劃與教學及協助生活輔導。其餘各組、中心置組長或主任一人

及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十五條   總務處掌理文書、事務、採購、出納、營繕、保管、警衛、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全衛生及其他總務事項。分設文書組、環安暨事務一組、環

安暨事務二組、出納組、營繕一組、營繕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

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十六條   研究發展處掌理校務發展計畫、學術研究推展、產學服務及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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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項。分設校務研究暨發展組、學術推廣一組、學術推廣二組、

產學服務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十六條之一  (刪除)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八條   本大學設推廣教育部，掌理推廣教育、人工智慧教學產學服務及育成

企業創新服務業務。置推廣教育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

師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分設推廣企劃組、AI 創
新應用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各組、中心置組長、主任一人及職員若

干人，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十九條    國際事務處掌理國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事項、境外生輔導、華語教學及

統整相關單位配合重點產業擴大招收僑港澳外國生業務。分設國際交

流組、兩岸交流組、境外生輔導組、華語中心及國際專修部，分別承

辦國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事項、境外生輔導、華語教學及配合重點產業

擴大招收學生之教務、學務、就業輔導與國際事務等相關業務，國際

交流組、兩岸交流組、境外生輔導組各置組長一人；華語中心置主任

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人員兼任；國際專修部

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各組、中心、國際專修部置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任用之。

華語中心之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條   圖書暨資訊處掌理教學研究資料蒐集，規劃、執行、推廣電腦並提供

資訊服務事項。分設圖書服務一組、圖書服務二組、資訊服務一組、

資訊服務二組、系統一組、系統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均由校長任用之。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秘書室，辦理秘書及公關事務。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視需要得分設秘書一組、秘書二組、秘書三

組、公關一組及公關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

任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財務處，依法辦理經費收支之預算、決算及審核、帳務等歲

計、會計及兼辦統計事務。置財務長一人。視需要得設會計一組及會

計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

聘(派)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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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人力資源處，依法辦理人事服務與人力發展相關事務。置人

力資源長一人。視需要得設人資一組及人資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

職員若干人，均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派)任之。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掌理高雄校區推廣教育業務。置中心

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下設推廣企劃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均由校

長任用之。 
 
第二十五條 高雄校區置校區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置校區

主任秘書一人，襄助校區主任推動高雄校區校務，由校長聘請助理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二十六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實驗及實習等業務需要，設立下列附設單位： 

(一)實踐大學附設臺北市私立幼兒園。 
(二)實踐大學附設二水鄉村家政推廣實驗中心。 
前項附設單位之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其他因教學、研究或推廣服務之需要而成立之各種研究中心亦同。 
為有效管理之需，特設實踐大學附設單位管理委員會，統籌管理本大

學所設各附設單位，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

及輔導服務。必要時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

任教學工作。並得視需要置助教協助教學與研究工作。 
 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第一項所稱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及其他事項，依教育部規

定辦法辦理。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依大學法第十八條及施行細則第十七條之規定辦

理。有關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

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及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教師之權利義務，除依教師法規定外，本大學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

要，另定教師停聘或不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

納入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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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

、部分學術與行政主管代表、研究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代表、職員代

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

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且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

代表人數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

十分之一。 
 全體會議人員定為六十五人，各種代表之人數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之教師代表二十二名：由符合資格之教師選舉

產生。 
 (二)專任助理教授或講師之教師代表十一名：由符合資格之教師選舉

產生。 
 (三)研究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代表二名：由符合資格之人員選舉產生

。 
 (四)職員代表八名：由專任職員選舉產生。 
 (五)學生代表八名：由學生自治團體推選產生。 
 (六)其他有關人員代表二名：由專任助教、約雇人員、技工及工友選

舉產生。 
 (七)部分學術與行政主管代表：未被選為代表之學術或行政主管，由

校長遴選部分主管代表，以補足全體會議人員之人數。 
 各種代表之選舉，宜考量各院級學術單位、校本部及高雄校區之衡平

性，由秘書室於每年六月份以當時在職人員為據，辦理下學年度校務

會議代表之選舉事務。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學年，連選得連任。除前揭出席人員外，必要時

亦得請與議程相關之人員及學生列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

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

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理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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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三十條   本大學設下列會議： 
 (一)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入學服務處處長、推廣教育長、主任秘書、軍訓室主任、財務

長、人力資源長、圖資長、國際長、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中心主任、

校區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副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國際

學程主任及各該學位學程主任、共同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組織之。校

長為主席，討論重要行政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臨時會議。 
 (二)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入學服務處處長、共同課程

委員會主任委員、圖資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國際學程主

任及各該學位學程主任、通識教育一、二中心主任、語言一、二中心

主任、體育一、二室主任、教務處各組、中心組長及主任、出席校務

會議之學生代表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區主任、國際事務處相關人

員出席。教務長為主席，討論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學程主任、學

生事務處各組、室、中心組長及主任、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組織

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區主任、相關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學位學程

主任出席，並得請有關之導師及學生列席。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論

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 
 (四)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副院長、所屬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及教師代表(每學系一人)組織之。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本

學院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院務會議得決議下設院主管會議，以院

長、副院長、所屬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及各研究中心主任組織

之，由院長擔任主席，議決例行性院務或具時效性而不及開院務會議

之行政事務，相關決議應報院務會議備查；院務會議視需要並得決議

設各種工作小組推動院務會議所交議之各項專案計畫。 
 (五)學系所務會議：以學系所主任、所長及本學系所專任教師組織之

。由學系所主任、所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本學系所教學、研究、

推廣服務及其他有關系所務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 
 (六)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處各組組長、臺北校區

學生代表二人、高雄校區學生代表一人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區主

任列席。由總務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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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設其他會議，其任務及組成方式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校務會議設預算審議委員會，審議年度預算分配及編列情形，其設置

要點另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教務會議設課程委員會，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審議課程規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

不服之申訴；其設置辦法、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另定，經校務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為輔導學生成立自治團體，訂定學生自治辦法，以協助學生在

校學習生活，培養民主精神。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另定，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學生為學生會或學生自治團體之當然會員，學生會或學生自治團體得

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其請求代收會費，但應本於自由繳交原則，

不得列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為保障學生權益，訂定學生申訴辦法，受理有關學生申訴案件；

並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權益及重大獎懲事宜，或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

之申訴。學生申訴辦法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六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七條 依財團法人實踐大學捐助章程第十二條所置董事會辦事人員，納入本

大學之員額編制。 

 
第三十八條 本規程所設各行政單位之分工細則及運作辦法另定，報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各一、二級行政單位主管之聘任及其任期，除本規程有特別規

定或有特殊情形外，均由校長就專任講師以上或職員聘兼或聘任，任

期採學年制，一年一任，於每年八月一日起聘。 
各學院、系、所得因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由校長任用之。 
本規程所稱職員包括總務長、財務長、人力資源長、主任、副主任、

專門委員、秘書、組長、編審、輔導員、專員、組員、管理員、書記

、技正、技佐、技士、護理師、護士、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師、職業安

全衛生管理員、保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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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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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114 學年度) 

 

學院、國際學程 學系(含碩博士班、進修學制班)、研究所、學位學程 

民生學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含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碩士班) 

社會工作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音樂學系(含碩士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含進修學士班、家庭諮商與輔導碩士班、

高齡家庭服務事業碩士在職專班、心理分析碩士在職專班) 

餐飲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餐飲產業創新碩士班) 

設計學院 

服裝設計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建築設計學系(含碩士班【建築設計組、111 停招空間創作組】)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含碩士班、110 停招碩士在職專班)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動畫影像設計組】(含碩士班) 

建築職人學士學位學程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含 110 停招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10 停招企業管理組】、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財務金融學系(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含 108 停招進修學士班)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含碩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含 114 停招進修學士班) 

管理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法學院 法律學系 

國際學程 

智慧服務管理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商學與資訊學院 

(高雄校區) 

會計暨稅務學系 

國際貿易學系(112 停招) 

資訊管理學系 

金融管理學系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含 114 停招進修學士班) 

行銷管理學系(113 停招)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數位多媒體遊戲設計學系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東南亞智慧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視覺特效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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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創意學院 

(高雄校區) 

休閒產業管理學系 

觀光管理學系(含進修學士班)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含 113 停招進修學士班) 

時尚設計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112 停招) 

應用中文學系(112 停招) 

應用日文學系 

 


